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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八條暨本校學則第四十五條，為因應國家重點產業

政策，運用各學院、系專業領域之教學資源，建立具實務性之跨院、系學

程，提昇學生跨領域能力及就業競爭力，特訂定中原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

實施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 二 條 跨領域學分學程(以下簡稱跨域學程)，課程總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十二學

分，並以十六學分為上限，惟申請外部機構補助之跨域學程不受此限。 

第 三 條 跨域學程申請及修讀規定如下： 

一、 本校各學制各年級在學學生，得申請修讀跨域學程，經遴選核可修讀

之學生，得優先選讀跨域學程科目。 

二、 各跨域學程得依實際狀況辦理甄選作業。選讀人數未達開班人數時，

得與其他班別合併上課。 

三、 如因需要得在寒、暑假期間開授相關課程，學生則應依規定繳交學分

費。 

四、 學生修讀跨域學程之學分數得同時併計於畢業學分中，未修畢跨域學

程之學分數者，不得以此做為延緩畢業之理由。未修畢跨域學程之學

分數者，得於畢業後五年內申請以隨班附讀完成之，但以取得跨域學

程證明書時之課程規定為準。 

五、 修畢跨域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數者，經跨域學程權責單位審核及教

務處確認無誤後，畢業時發給跨域學程證明書。 

六、 已畢業學生尚未修畢跨域學程之學分數者，除成績證明外，不得提出

任何請求。 

第 四 條 跨域學程如因故須終止時，應協助具有該跨域學程身分之在學學生完成相



關選課事宜。 

第 五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